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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14 日第 7 次院務會報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30 日教研秘字第 1000003346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26 日第 48 次院務會報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2 日教研秘字第 1020002580 號函修正全文及名稱 

（原名稱：國家教育研究院實施彈性上班應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7 日教研秘字第 1101801279 號函修正第五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1 日教研秘字第 1121800751 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並自 112年 6月 15日

生效 

一、 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高行政效率，並兼顧同仁實

際上班需要，特訂定「國家教育研究院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院員工。 

三、 辦公時間：每天上班時數八小時。中午休息時間為十二時三十分至

十三時三十分。 

（一） 一般正常上班時間：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十三時三

十分至十七時三十分。 

（二） 彈性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為七時三十分至九時三

十分，下班時間為十六時三十分至十八時三十分；研究人員

因研究需要，得調整彈性上班時間為七時至十時、下班時間

為十六時至十九時。 

（三） 各單位主管得視實際業務需要，於彈性上班時間範圍內調整

人員上下班時間，以充分運用人力。 

（四） 各單位因特殊業務需要，辦公時間得另案簽奉核准後辦理。 

四、 上下班簽到退刷卡規定如下： 

每日刷卡二次，上午上班及下午下班各一次。 

（一） 忘記刷卡者，須填具「忘記刷卡申請單」，每月以不超過三次

為限 ，並作為平時考核參考。 

（二） 忘記帶卡或卡片毀損無法刷卡者，得至人事單位借用臨時

卡，用畢隨即歸還。 

（三） 上班時間中途請假者，應於離院時簽退，並於回院時簽到，

下班時並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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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臨時或突發狀況逾規定時間到勤，仍應於到院時刷上班卡，

並依規定補辦請假手續。 

五、 本院除院長、副院長、主任秘書、單位主管及簽奉核准免簽到退者

外，每日應按規定於辦公處所親自刷卡簽到退。刷卡應親自為之，

若發現有代刷情事，託、代雙方均予議處。 

研究人員每半年一次自行評估選擇是否刷卡簽到退，選項如下： 

（一） 於彈性上下班時間內刷卡簽到退。 

（二） 免刷卡簽到退，並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二款於彈性上下班時間 

內到勤，出勤管理由單位及人事室進行查核，並做成紀錄備 

查。 

申請前項第二款者，非為處理與研究計畫相關事項之行政指 

派，於非辦公時間內出勤，可依規定辦理加班申請，加班由其單位

主管認定之，並依本院員工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規定，仍應刷卡或

提供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 

六、 請假、出差或公出均應事先辦妥差假手續，並於奉核後始得離院。請

假人員到院或離院時，應依實際進出時間刷卡。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

可由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請假手續，且應同時告知主管，未及時辦理

者，應於三日內補辦請假手續，逾期以曠職登記並通知單位主管。 

七、 請假時間之計算如下： 

（一） 全日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辦理，自八時三十分至十七時三

十分。 

（二） 半日請假： 

1. 上午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辦理，自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三十分，其當日下午之上、下班時間不再彈性，為十三時

三十分至十七時三十分。 

2. 下午請假：以八小時扣除當日上午刷卡上班至十二時三十

分時間，計算請假時數。 

（三） 按小時請假： 

1. 未開始上班即請假者，一律自正常上班時間八時三十分起

算，九時零一分至九時三十分上班者，應請假一小時，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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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推。 

2. 已上班一小時以上再請假者，以八小時扣除當日刷卡上班

至離院刷卡下班時間，計算請假時數。 

八、 卡片遺失或毀損，重新製作所需工本費由同仁自行負擔。 

九、 業務性質特殊之單位，其人員上、下班時間，得簽請院長同意後辦

理。 

十、 其他未盡事宜，另依有關規定辦理。 


